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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5-027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产品 2025 年第一季度公允价值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委托理财概述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公司”“委托人”）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4.3 亿元人民币闲置自有资金

委托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受托人”）进行委托理财，

并与受托人签署《方大特钢 QDII 信托投资项目 202201 期资金信托合同》（以下

简称“信托合同”），设立“方大特钢 QDII 信托投资项目 202201 期”信托项目

（以下简称“本信托”），最终拟投资于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光保险”）发行的 H 股股票，中信信托作为受托人管理本信托。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方大特钢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97）。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后，公

司与受托人签署信托合同并向信托账户汇款 4.3亿元人民币。根据信托合同约定，

除全部信托资金的 1%用于认购委托人应缴纳的信托业保障基金及预留信托运营

资金外，其余资金用于认购阳光保险发行的 H 股股票。本信托已获配阳光保险

发行的 H 股股票 7,872.20 万股，获配价格为每股 H 股 5.83 港元，总额为 4.59 亿

港元，阳光保险 H 股股票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上市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0 日披露的《方大特钢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0）。 

二、关于委托理财产品 2025 年第一季度公允价值变动的说明 

2025 年第一季度，阳光保险 H 股股票价格上涨，收盘价从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 2.73 港币/股上涨到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 3.39 港币/股。作为本信托最主要的

底层资产，阳光保险 H 股股票价格波动引致了本信托产品的净值变动，根据受

托人提供的估值表，本信托资产净值由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 203,402,387.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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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增加到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 249,375,261.52 元人民币，净值变动金额为

45,972,874.23 元人民币（未经审计），净值变动金额占公司 2024 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8.55%，预计对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三、其他说明 

1、由于证券市场股价的波动性，未来阳光保险股票价格进而信托产品净值

变动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时间节点在定期报告中重新计量其公允价值，因

此，上述委托理财产品价值波动对于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在本信托存续期内具有持

续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预估上述信托产品净值变动对公司 2025 年度业绩的影

响。另外，上述净值变动将计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不影响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情况。 

2、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本次委托理财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0 日 


